泉州师范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课程考试要求
[bookmark: _GoBack]2026年上半年音乐学专业《器乐》
为规范有序开展我校2026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课程考试工作，严把音乐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学位技能考核关口，现就音乐学专业《器乐》课程学位考试相关要求明确如下，请全体考生严格遵照执行、仔细研读落实：
一、考试性质与适用对象
本考试为泉州师范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音乐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的专业技能考试课程，考生须按要求完成曲目报送与现场考核，考核合格方可认定本课程成绩有效。
二、考试内容与曲目要求
（一）曲目准备与报送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考生须提前准备三首完整声乐作品，考试现场演奏两首，采取考生自选1首+评委随机指定1首的考核方式；评委可根据考核实际，随时叫停演奏或指定曲目片段演奏。
2.所有曲目须背谱演奏，演奏时长每首不低于3分钟，不超过8分钟。
3.考生务必于2026年4月26日24:00前，将三首声乐作品完整曲目信息（含曲目名称、作曲/作词者、唱法类别）发送至指定邮箱：2889801709@qq.com。未按要求报送、逾期报送或报送信息无效的，一律按弃考处理，取消本次《器乐》课程学位考试资格。
（二）乐器种类与曲目分类要求
1.钢琴
（1）练习曲1首：选自车尔尼 Op.740、莫什科夫斯基、肖邦、李斯特等中级及以上程度练习曲（不含简易改编版）。
（2）复调作品1首：选自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三声部及以上）《英国组曲》《法国组曲》等。
（3）乐曲1首：中外经典钢琴作品（奏鸣曲快板乐章、音乐会乐曲、中国钢琴作品均可），须为中级及以上程度。
2.中国民族乐器（二胡、古筝、琵琶、竹笛、扬琴等）
（1）传统/经典练习曲1首：选自各乐器考级教材七级及以上练习曲。
（2）传统民间乐曲1首：如二胡《二泉映月》、古筝《高山流水》、琵琶《十面埋伏》等经典曲目。
（3）创作/改编乐曲1首：近现代创作或改编的民族器乐作品，须体现一定技术难度与音乐表现力。
3.西洋管弦乐器（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单簧管、小号等）
（1）练习曲1首：选自各乐器经典练习曲集（如克莱采尔、罗德小提琴练习曲，安德森长笛练习曲等），中级及以上程度。
（2）古典/浪漫时期乐曲1首：选自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作曲家的经典器乐作品。
（3）近现代乐曲1首：20 世纪及以后创作的器乐作品，风格不限。
（三）曲目规范
1.所有曲目须为完整作品，不得节选片段（评委指定段落除外）。
2.演奏须严格按照乐谱标注的速度、力度、表情记号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3.民族乐器演奏可适当使用传统演奏技法（如滑音、颤音、揉弦等），西洋乐器须遵循作品所属时期的演奏风格。
三、演奏要求
1.演奏完整、连贯，音准、节奏准确，技术规范，无明显失误。
2.音色纯净、饱满，力度层次清晰，音乐表达自然、流畅，具备一定的艺术表现力。
3.演奏姿态端正，乐器握持 / 演奏方法正确，展现良好的专业素养。
四、其他说明
1.考试所需乐器（钢琴除外）由考生自备，考场仅提供钢琴与基本音响设备。
2.考生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如有作弊、替考等行为，取消考试资格及学位申请资格。

